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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审查对照表 

序号 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审查结论 审查说明 

否决项（以下 8 项中任意一项判定为“涉及”，则评审结论为“不予通过”） 

1 与采样时相比，地块现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且该变化极可能影响最终的调查结论 □ 涉及  ☑ 不涉及  

2 地块规划不明确且未按敏感用地评价，或用地类别判断出现错误 □ 涉及  ☑ 不涉及  

3 调查期间地块内仍然堆存有固体废物（不含建筑垃圾），且未针对其进行清理及说明 □ 涉及  ☑ 不涉及  

4 土壤或地下水采样位置设置不符合要求，遗漏重要污染点位或污染层 □ 涉及  ☑ 不涉及  

5 土壤或地下水样品检测指标不全面，遗漏必测项或特征污染物 □ 涉及  ☑ 不涉及  

6 土壤或地下水采样和检测实施不规范，或缺少必要的质控手段，且极可能影响最终调查结论 □ 涉及  ☑ 不涉及  

7 现场调查过程、实验室检测分析或调查报告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 □ 涉及  ☑ 不涉及  

8 调查结论不明确或其它原因导致调查结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涉及  ☑ 不涉及  

打分项（共计 42 项，按照总分计算后 80 分以下为“不予通过”） 

1 
报告封面及扉

页 

审查报告封面及扉页格式是否规范，扉页应包括项目名称、委托单位、编制单

位、编制日期、项目负责人、参与人员、承担的工作内容并签字确认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封面及责任表 

2 项目概述 
项目情况介绍是否清楚，至少包括项目背景、编制目的、编制依据、前期工作

概况、主要工作程序等内容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2.1 章节 

3 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公告资料或数据 

地块公告资料或数据是否表述清楚，包含：□地块名称 □地块地址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2.2 章节调查范围

地块资料 

地块位置、面积和边界 

地块位置、面积和边界表述是否清楚，至少包括：□地理位置图 □地块范围图 

□边界拐点坐标 □周边土地利用情况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2.2 章节 

③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资料 

地块重要/重大变化的时间和所有人信息是否表述完整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3.3 地块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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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审查结论 审查说明 

④地块使用现状和历史情况 

地块及周边使用现状及历史情况表述是否完整，至少包含： 

□地块现状照片 

□地块及周边利用历史变迁图 

□地块历史是否追溯到农田或未利用状态的时间节点 

□地块内平面布置图，并描述地块内建筑、设施和生产的历史变化情况 

□地块周边紧邻主要企业的类型、方位、距离、主要生产工艺等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3.2 章节地块的现

状、3.3.3 章节地块的使

用历史、3.4 章节相邻地

块的现状和历史 

⑤地块自然环境 

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环境条件表述是否清楚，至少包含： 

□地形地貌 □气象条件 □水文条件 □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地下水流向 □周围

敏感目标分布图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1 章节区域环境

概况、3.2 敏感目标分布 

⑥地块未来规划 

地块未来规划用途是否表述清楚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前言及 3.6 章节  

4 

关注污染物和

重点污染区分

析 

①地块相关环境调查资料是否表述完整，至少包含： 

□环评等资料或以往调查报告简要情况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紧邻地块是否存在影响该地块的现状或历史污染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3 章节地块基本

信息 

②地块是否存在历史污染： 

若存在，是否完整表述相关情况，至少包含： 

□污染范围、污染类型及浓度 □材料缺失，则说明缺失的原因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不存在历史污染 

③历史上是否存在泄漏和污染事故： 

若存在，是否完整表述泄漏和污染事故时间和位置等基本情况，至少包含： 

□污染区域图件  □污染物种类  □材料缺失，则说明缺失的原因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不存在泄露和污染事故 

④地块是否涉及工业生产： 

是否完整分析各工艺和原料、产品、辅料等，至少包含： 

□生产工艺流程图   □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  □化学品涉及区域位置图 □

工艺变更平面布置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3 章节地块基本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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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审查结论 审查说明 

⑤地块是否存在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构筑物、储罐、原辅助材料的输送管

线（原辅助材料是否有毒有害）、污水输送管道等情况： 

若存在，是否明确表述相关情况，并附：□地下设施分布图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

合 
详见 3.5 章节  

⑥地块是否涉及化学品储存或堆放区域： 

若涉及，是否清楚表述化学品储存区域及物料清单，至少包含： 

□化学品放置区域位置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5.2 章节厂区基本

信息  

⑦地块是否涉及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 

若涉及，是否清楚表述废物填埋、倾倒或堆放地点以及处理情况，至少包含：

□填埋、倾倒或堆放位置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3 章节地块基本

信息 

⑧地块是否涉及废水/废气排放： 

若涉及，是否清楚表述排污地点和处理情况，至少包含： 

□废水(收集/处理)池、废气治理区位置平面图 □材料缺失，须说明缺失的原因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3 章节地块基本

信息 

⑨现场是否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 

是否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 

若存在，是否完整表述其位置、污染情况，包括：□照片或快速检测记录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3 章节地块基本

信息 

⑩地块关注污染物识别是否完整、分析是否合理，至少包括：□生产过程中涉

及的特征污染物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5 章节调查地块

污染识别 

⑪地块潜在土壤、地下水污染源识别是否全面、合理，识别理由、具体位

置、污染途径等是否表述清晰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3.5 章节调查地块

污染识别 

5 
土壤/地下水

调查布点取样 

①土壤点位布设的布点依据和方法是否符合要求，至少包括： 

□针对性 □代表性 □布点数量及位置 □带坐标的点位布设图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 4.1 采样布点 

②土壤样品采集过程是否规范并符合要求，至少包含： 

□土壤对照点  采样点编号、钻孔深度、坐标、采样深度、样品编号等描述  

□采样图片  □现场调查点位有可分辨或明显标识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 5.2 章节样品采集

及附件 5 和附件 7.1 

③是否布设地下水采样点：（若是需评审第③~④项） 

建井、洗井、取样过程是否符合要求，至少包含：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 5.2 章节样品采集

及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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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审查结论 审查说明 

□监测井布设理由及布设图  □地下水对照点 

□建井信息，包括采样点编号、钻孔深度、坐标、开筛深度、样品编号、地下

水现场测试参数、标高、水位等描述 

□采样图片  □现场调查点位有可分辨或明显标识 

④地下水埋藏条件和分布特征是否准确表述，至少包含： 

□地下水水位  □地下水流向图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 6.1.2 地块水文条件 

⑤是否根据现场钻孔记录准确描述土层结构及其分布，至少包含： 

□土层剖面图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 6.1.1 地块地质条件 

⑥水文地质数据和参数（详细调查） 

水文地质数据和参数的调查和获取情况，包括土壤有机质含量、容重、含水

率、土壤孔隙率和渗透系数等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本报告不属于详细调查

报告，不含该项目 

⑦样品保存、流转、运输过程是否符合要求，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是否完备，

至少包含： 

□图片和记录 □样品流转单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 5.3 章节样品保

存、流转、运输过程及

附件 7.6 

⑧检测方法和检测限是否符合要求，至少包含：□检测方法和检测限统计表 □

检测资质和涉及检测项目的认证明细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 5.4 实验室质量控

制及附件 9 质控报告 

6 
调查结果分析

和调查结论 

①评价标准确定 

所选用的评价标准是否合理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 4.3 章节评价标准 

②检测数据汇整和分析 

检测数据统计表征是否科学，至少包含： 

□检测结果汇总表  □对照监测点结果描述  □质控样结果描述 

若存在超标，对污染源解析是否合理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 6.2 和 6.3 章节 

③污染范围和深度划定（详细调查） 

污染范围和深度的划定方法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本报告不属于详细调查

报告，不含该项目 

④调查结论 

调查结论是否可信、明确，建议是否合理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 7.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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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项目 审查内容 审查结论 审查说明 

7 附件 

人员访谈记录：应说明访谈对象、访谈方式及访谈内容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详见附件 2 及 3.3.1 人员

访谈章节 

现场踏勘记录：应说明现场踏勘发现的主要情况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附件 1 现场踏勘记录 

钻孔柱状图：应包含时间、点位号、坐标、土层变化、所用钻机等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附件 6.2 

测绘报告：应针对地块取样点的坐标、高程等进行测绘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附件 6.3 

手持设备日常校准记录：包含PID、XRF、现场水质分析仪等设备日常校准记

录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附件 7.2 和 7.3 

⑥如涉及地下水采集，须附上建井记录：应包含孔径、管径、井深、滤水管位

置、滤料层位置和止水位置等建井信息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附件 6.1 

⑦如涉及地下水采集，须附上成井洗井和采样洗井记录：应包含洗井时间、现

场水质参数测定等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附件 7.4 

⑧原始采样记录：应附土壤/地下水的原始采样记录，包括土壤样品PID和XRF

快速检测筛选等记录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附件 7.1 和 7.2 

⑨现场工作记录：应有土壤钻孔/采样、地下水建井/洗井/采样（如有）、样品

保存等各个工作环节的照片记录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附件 5 

⑩实验室检测报告：应加盖检测单位CMA、CNAS公章，并附样品流转单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附件 8 检测报告 

⑪实验室资质证书：应附在有效期内的CMA、CNAS证书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 不涉及 
详见附件 9 

自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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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江山市富士特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地块位于江山市经济开发区江电路

19 号，占地面积 55899.40m2，地块中心坐标为：118.614483°E；28.708110°N。

调查地块现状为工业用地（详见附件 3），东侧毗邻滨江高级中学，南侧近邻浙

江申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西侧毗邻绿院山庄，北侧紧邻老虎山。2025 年 10 月

30 日江山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江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共同回收

江山市经济开发区江电路 19 号的土地、房屋。对照《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浙环发〔2024〕47 号），江山市富士

特化工有限公司被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生产经营用地土地使用权收

回，对应属“乙类用地”。依照《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土地

使用权依法收回、转让的”，原江山市富士特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地块退役前曾存

在于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内，符合《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六

条第三项规定，故退役厂区地块使用权人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 

江山市富士特化工有限公司被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根据 2023-

2024 年《江山市富士特化工有限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该报告由浙

江溢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其采样点位布设选取在硅橡胶车间、硅油车间、

柔软剂车间、洗桶间、污水处理系统南侧、危化品仓库。连续 2 年土壤检测数据

均低于GB36600-2018 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连续 2 年在地下水采样中场内均未

采集到地下水样，表明该地块地下浅层无地下水富集。自行监测数据符合第二类

用地标准。 

为了确定本地块是否存在潜在污染，保障本地块用地的环境安全，防止地块

再利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带来严重影响，江山市富士特化工有限公司委托杭

州华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调查地块开展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我单位接受委托后，对该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资料分析和人员访谈等工作，

并按照相关导则和标准编写了《江山市富士特化工有限公司退役厂区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初步调查采样方案》，并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通过专家函审，根据专家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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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意见我单位对调查方案进行了修改。我单位委托埃欧孚（浙江）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1 日按照调查采样方案对该地块土壤、地下

水进行了采样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及质控报告。 

本次调查共布设 13 个土壤点位（12 个场内点，1 个场外对照点），共采集土

壤样品共 117 个（含快速检测样品总数），根据地块历史污染风险情况、现场土

壤颜色、气味等性状判断，并结合现场 PID、XRF 的快筛检测结果，筛选出实验

室土壤样品 58 个送实验室分析；共建设地下水监测井 7 个（场内地下水点位 5

个，1 个场外地下水上游对照点，1 个场外地下水下游点位），共采集 3 个地下水

样品全部送实验室分析。 

采集质控样数：土壤样品现场平行样 6 个，地下水现场平行样 1 个。土壤全

程序空白和运输空白各 1 个，采集淋洗空白 1 个；水质全程序空白、运输空白、

设备淋洗各 1 个。样品分析时间：2025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 日。 

通过采样数据分析得，地块内及对照点土壤检测项目包括土壤 45 项基本指

标、pH、硫酸根离子、石油烃（C10-C40）。结果显示土壤 45 项基本指标、石油烃

（C10-C40）检测数据均小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硫酸根离子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无对应限值，但根据我国

农用地中硫酸根的平均含量（约 25mg/kg）来评估，本次调查中测得硫酸根离子

浓度最高值为 0.25mg/kg，远低于农用地中硫酸根的平均含量。  

地下水检测因子包括《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表 1 基本检测

项目（除微生物、放射性指标）、土壤 45 项基本指标及特征污染因子石油烃（C10-

C40）。根据检测结果分析，地下水检测数据（除浑浊度外）均小于《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中 IV 类标准值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

（试行）》（沪环土〔2020〕62 号）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综上所述，江山市富士特化工有限公司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建设用地标准，

地下水（除浑浊度外）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 IV 类标准，

故地块后续可按第二类建设用地规划使用。 


